課程教學大綱
	課程名稱(中文)：
	公法理論與實務專題研究（三）
－憲法與行政法之整合
	開課單位：
	法研所

	課程名稱(英文)：
	Seminar on the Public Law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(Ⅲ) －The Integ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Law and
	課程代碼：
	6055545

	授課教師：
	李仁淼
	分機：
	35113

	
	
	E-Mail：
	lawrml@ccu.edu.tw

	學分數：
	2
	必/選修：
	選修
	開課級別：
	碩博合開

	課程概述：
	(本課綱為暫定，如有變動以教師上課說明為主)
日期
題目
第一週
準備週
第二週
113 憲判字第 9 號（國會調查權之行使方法與界 限，月旦法學 191 期)
第三週
職場霸凌與權利救濟 (鄭津津，月旦法學 338 期， 頁 94-109)
第四週
我國與日本行政裁量司法審查之比較
(謝哲勝、林明鏘、李仁淼主編，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第4章)
第五週
名譽毀損與表現自由＋國內新案例 (月旦法學雜誌113期)
第六週
高高行 111 訴 245 號判決-人民請求土地徵收 (月 旦裁判時報 141 期，頁 5-21)
第七週
都市更新與正當程序(釋字709＋裁判時報82期)
第八週
111 憲判字第 11 號 (憲法大學自治部分，月旦法教 266 期，頁 39-46)
　第九週
期中考試(碩論公開發表)
第十周
111 憲判字第 11 號、最高行 110 上 19 判決等 (行 政法教師權利救濟程序部分)
第十一週
大學教師限期升等紛爭((教育法與教育人權第4章第1節)最高行105判字550號判決評析
第十二週
學生權利救濟-花蓮地院 108 簡 54 評析 (2023 月旦公法實務精粹，頁 211-236)
第十三週
大學教師升等訴訟(教育法與教育人權第4章第1節)
第十四週
都市更新與正當程序-釋 709 評析(台灣
第十五週
教育人員不利益處分與正當程序-最高行 105 判 442 號 (教育法與教育人權 2 版，頁 275 以下)
第十六週
我國私校退場機制評析(月旦法學 328 期)
第十七週
代理教師職前提敘釋憲案-113 憲判字第 7 號
第十八週
期末考試


	教學目標：
	1.教授上述內容

2.講解相關實務與學說狀況

	教學方式：
	以授課教師講授為主

	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及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相符程度說明：
	憲法、行政法總論為必修課程之一，是所有法律系學子所需具備之基本功，而公法實例演習除了能加強對於憲法、行政法之認識外，不管未來係準備國家考試或至民間機構擔任法務等等，皆有可能運用到該知識領域。


	授課教師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1、 教師專長：
	憲法、行政法、教育法

	
	2、 學術專長及研究成果與任教科目一致性說明：
	本課程教師以上述專長為主要研究領域，除於國內外發表學術論著外，亦曾擔任國考(包含律師司法官一、二試等)典試委員、命題委員、閱卷委員，以及日本北海道大學教職。

	成績計算方式：
	平常：50％ 期末報告：50％


	參考書目：
	1.李仁淼，教育法與教育人權2版，元照，2020 年

2.李仁淼等編著，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，元照，2018

3.李仁淼，與本課程研討有關之論文 (發表於月旦法學雜誌、元旦法學 

  教室、教育法學評論等期刊)

4.陳新民，憲法學釋論 9 版，作者自版，2018 年

5.許志雄，人權論－現代與近代的交會，元照，2016 年

6.吳庚=陳淳文，憲法理論與政府體制，作者自版，2013 年

7.法治斌=董保城，憲法新論，元照，2012 年

8.李惠宗，憲法要義，元照，2012 年

	備註：
	無


